
团队概述

一．所在单位情况

本所成立于 1994 年 2 月，南通市司法局原直属律师事务所，南通市律师协会监事单位。本所

在新城区具有近 1500 ㎡的现代化办公场所。现有专职律师 25 名，兼职律师 1 名，实习律师 1

名，行辅人员 6 名。

自本所开办以来，本所及本所律师从未受到司法行政部门行政处罚或律师协会的行业处分。“诚

信为本、法律至上勤勉尽职、优质高效”的服务宗旨，精湛的业务素质，高效的敬业、精神及

协调的团队合作能力，让我们在南通市法律服务领域赢得了非常好的声誉。

二．破产管理管理人团队

随着破产案件的增多，江苏信阳光律师事务所有幸加入管理人队伍，成为三级管理人，也意味

着只能办理一些简单的、小型的破产案件，主要的是“执转破”案件。但江苏信阳光律师事务

所非常重视这一机遇，迅速成立四个破产管理人团队，丁霞朱敏剑团队就是其中之一。他们虽

然没有担任管理人办理破产案件的经验，但他们虚心学习，严格要求自己，牢记为人民服务的

宗旨，在破产管理人的道路上勇往向前。

参与成功典型案例

一．勤勉执业，严格按律师执业纪律和规范要求自己

2019 年 8 月 15 日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指定江苏信阳光律师事务所担任南通百瑞杰钢结

构工程有限公司管理人，丁霞、朱敏剑团队接手了这个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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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法官介绍，这是一个“执转破”案件，债务人的财产已经在执行程序中拍卖变现，管理人

需要做的工作是对债权的认定，主要债权是民间借贷。根据债权人申报及提供的材料，团队负

责人丁霞、朱敏剑律师发现绝大多数民间借贷的债权人都不能提供民间借贷真实发生的支付凭

证，而他们的债权金额少则几十万，多则几百万，如果简单认定这些债权有可能损害其他债权

人的利益。管理人遂再次要求他们举证证明债权的真实性。这时，有一个申报民间借贷债权 200

多万元的债权人打电话、发短信给丁霞律师称只要认可了他的债权，可以给以分成并在此后多

次发短信表态。丁霞律师及团队人员经过充分研究后作出不予确认其债权的认定，后其不服（包

括其他不予确认的债权人）向通州法院起诉，被驳回诉讼请求后又上诉，上诉维持原判。

管理人在办理该案与破产企业法定代表人谈话过程中获得线索，破产企业还有一处无证职

工宿舍 11 间没有在法院执行拍卖清单中。管理人团队核实后发现该 11 间职工宿舍已经被破产

企业某债权人擅自以 8 万元价格出售。虽然该房屋价值不多，但管理人团队认为破产企业的财

产是全体债权人的，一定要收回变现。几经周折，最后管理人不但将 11 间职工宿舍收回，还通

过拍卖变现了 19 万元，债权人对管理人的工作纷纷表示赞赏。

二．履行职责，将社会效益、债权人利益放在首位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丁霞朱敏剑团队又接手了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指定的担任南通特

布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的案件，在接手案件时法院告知这也是一个“执转破”案件，且是

一个无产可破的案件，但案件比较简单，债权人比较少。本以为能够快速的结案，但在核查职

工债权时，惊人的发现破产企业的实际办公地点在海门区，其在海门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竟然有 53 名职工，有的职工只有名字没有身份证号。团队的杨静律师和顾晨洁律师为此多次走

访、电话核实，为了认定准确，常常利用晚上的时间在收集的资料中逐一核对，有时工作到深

夜。但她们从无怨言，她们说不能因为案子没有钱就马虎办案，草草了事，那样对不起自己的

职业。

杨静、顾晨洁律师办案中发现破产企业的股东注册资本投资没有到位，如果起诉需要诉讼

费、保全费、保全保费，而破产企业没有钱，没有资产可供变现，请示团队负责人丁霞怎么办？

丁霞律师毫不犹豫的表示她来垫付这些钱，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百分百的努力。其后财产保全

的承办法官反馈的信息说保全到一辆汽车，管理人终究没有白忙，至少为这么多职工挽回一点

损失。

三．履行职责，将社会效益、债权人利益放在首位



在 2021 年 3 月特布的破产案件忙至尾声时，律所又再次接到了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的

指定，成为南通市永安房业开发有限公司的管理人，团队接手了该案。根据法院的裁定书显示

该公司作为被执行人在法院已进入执行程序且未履行完毕的案件二十一件，执行标的总额为

95910004.79 元，尚有大量的未审结和尚未进入执行程序的案件，由于破产企业是房地产开发

公司，所开发的小区拆迁户多，又涉及一房多卖，可知这次接了一个难啃的硬骨头。在接手案

件后，丁霞律师立即将工作细化分配至团队的每个成员手中，并制订了预案。

考虑到绝大多数债权人都居住在破产企业开发的小区宝隆花园里，团队作出了每周五到宝

隆花园接受债权申报的决定。鉴于债权人中申报安置过渡费的人数众多且老年人多，现场接受

申报的团队律师耐心指导他们填报申请表，并一遍又一遍的进行说明。他们半天来不及喝水，

没有时间上厕所，一天下来声音嘶哑，不想再说话。黄倩、王倩、周俊林律师孩子都还小，但

她们克服困难，坚持接待完债权人才回家。

对于一些身体不好或者腿脚不方便的老人，团队律师上门服务，广大业主无不称赞。

2021 年 4 月 21 日团队骨干成员杨静律师的父亲因为交通事故去世，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

杨静律师悲痛万分，在料理完父亲的后事后，杨静律师又忙碌在债权申报的现场，和往常一样，

认真细致的接待当事人并做好讲解工作。债权申报人员都夸赞杨静律师的服务态度好，接待工

作比较到位。

作为律师，我们时常头顶烈日奔波在乡间、厂区、公检法等各种地方，作为律师，我们时

常为了帮助当事人争取一点权益忙到深夜或者对驳公堂而唇枪舌剑。尽管我们的年纪不同，但

都会为了维护当事人的权益而克服重重困难，会为了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而努力辛勤地工作。

虽然，我们不能像法官一样守护着正义的天平，但一样可以呵护百姓的冷暖，我们是共和

国的律师，是社会主义法律的守护神，在无数的光环之下，我们背负着社会的重任，许许多多

案卷的背后，我们同样有着艰辛和求索，法治路上，镌刻着我们人生的轨迹.

团队成员

。。。。。



丁霞

江苏信阳光律师事务所创始人

丁霞律师，华东政法大学法律硕士，二级律师，中共党员，本所高级合伙人，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南通市第八届、第九届委员会委员。

1990 年被江苏省司法厅授予“江苏省优秀法律顾问”称号，1996 年、2001 年两次被评为

“南通市十佳律师”，2001 年被江苏省司法厅授予“优秀律师”称号，2002 年江苏省律师协

会授予“江苏知名律师”称号，并多次受到南通市司法局表彰。2012 年 1 月被江苏省人民政府

法制办授予“优秀仲裁员”称号。2013 年 12 月被南通市总商会聘为“南通市总商会法律服务

团”律师，2016 年 9 月被南通市人民政府聘为法律顾问至今，2017 年 3 月被南通市妇女联合

会授予南通市“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及第六届“南通市十大女杰”提名奖。在其执业期间的

法律顾问单位有南通市人民政府、南通市商务局、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南通分公

司、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江苏南通石油分公司、南通友力混凝土有限公司等多家政府及企事

业单位。



朱敏剑

高级合伙人

朱敏剑律师，本所高级合伙人，毕业于苏州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就职于南通市中级人民法

院任助理审判员，同时任全国法院干部业余法律大学南通分部专职教师，其任职期间曾经获得

江苏分校优秀教师称号。

1996 年辞职后进入南通松平律师事务所开始从事律师工作，1998 年创立江苏濠阳律师事

务所，并担任高级合伙人，2003 年加入江苏信阳光律师事务所担任高级合伙人至今。现任南通

市律师协会惩戒委员会委员、南通市律师协会教育培训及文体委员会委员。在其从业期间，先

后担任了数十家大中型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组织的法律顾问，其中包括南通市消费者协会、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通中心支公司、南通帝人有限公司、江苏政田重工股份有

限公司等知名企业。



黄倩

高级合伙人

黄倩律师， 1997 年毕业于苏州大学法学院，2002 年入职江苏信阳光律师事务所，2003

年取得专业律师执业证，现为江苏信阳光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专职执业律师，南通市公共

法律服务委员会委员。

执业过程中，黄倩律师还积极参与南通市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法律援助案件，参与南通市

12348 法律服务热线，在处理社会纠纷和解答社会大众的法律咨询时，态度热情、工作认真、

解答细致，着眼于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推动和谐社会建设。2019 年，黄倩律师接手南通市法律

援助中心指派的一起故意杀人的法律援助案件，在进行仔细、深入的阅卷工作，并多次会见被

告人，与被告人家属积极沟通，打消被告人家属对于法律援助律师疑虑，拒收被告人家属的红

包，以自己精湛的业务技能，尽职的工作态度，获得被告人家属的称赞和尊重。黄倩律师热心

公益的行为获得江苏信阳光律师事务所颁发的 2020 年热心公益先进个人。



杨维驹

江苏信阳光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

杨维驹，江苏信阳光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主任，南通市第六期“226 工程”培养对象，

中国企业评价协会认证的全国首批“高级企业合规师”。

主要社会职务：

江苏省第九次律师代表大会代表，江苏省律协金融保险业务委员会委员，江苏省律师协会主办

的的江苏青年律师千人领军人才。

南通市律协执行与不良资产处置委员会主任，南通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南通市律师协会第三届

监事会监事。

南通市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管委员会专业成员、南通市崇川区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

管理委员会经济金融专业人员、南通仲裁委员会仲裁员（金融组）、南通市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调解员。

三年来主要荣誉：

2020 年 7 月，被中共江苏省律师行业委员会评为“江苏省律师行业优秀党务工作者”。

2020 年 12 月，被南通市律师协会评为“南通市优秀律师”。

2021 年，被中共南通市律师行业委员会评为党建工作“先进个人”。

2022 年 7 月，被中共江苏省律师行业委员会评为“南通市律师行业优秀党务工作者”。



钱威

高级合伙人

钱威律师，2005 年扬州大学法学院法学本科专业毕业，2008 年河海大学环境与资源保护

法学专业硕士毕业，三级律师，中共党员，2009 年开始律师执业生涯，现任江苏信阳光律师事

务所高级合伙人。

其擅长的业务领域：企事业单位法律顾问、各类民商事纠纷、金融保险类纠纷及刑事辩护

等。

其取得的成果及荣誉：其先后担任过南通市通州区张芝山镇人民政府法律顾问、南通市土

地储备中心法律顾问、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通中心支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市分公司、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市中心支公司法律顾问等，

系南通市律师协会金融保险委员会委员、南通市律师协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委员，2020 年

被南通市律师协会党委授予“优秀党员律师”称号，在执业的同时其不忘学习，多次在南通法

苑杂志、江苏省律师协会优秀案例汇编等期刊撰写和发表论文。

执业 12 年来，该律师为多家政府及企事业单位提供专业法律服务，有着丰富的执业经验，

年均处理非诉讼、诉讼、仲裁业务百余件，其通过提供优质法律服务，为企业挽回大量经济损

失，得到服务企业的一致好评。



沈冬玲

高级合伙人

沈冬玲律师，江苏信阳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专职律师。擅长处理劳动用工风险控制、经

济合同审查、金融保险等企业法律事务。现任南通市律师协会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律业务委员会

委员、女律师工作委员会委员，南通市邮政局等多家单位法律顾问。

执业期间代理劳动争议涉诉案件数百起，善于协调劳资双方矛盾，对企业搬迁、重组改制、

职工遣散等问题，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



顾晨洁

专职律师

顾晨洁律师，中共党员，本所专职律师，党支部副书记，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法学专业，

2015 年进入江苏信阳光律师事务所执业至今。现任南通市破产管理协会会员权益工作委员会委

员。

2018 年-2020 年被南通市商务局聘为法律顾问。该执业期间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南通分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等多家公司提供常年法律服务，均得到公司

较好的评价。



王倩

专职律师

王倩律师，中共觉员，硕士研究生，本所专职律师，毕业于扬州大学法学专业，2015 年

进入江苏信阳光律师事务所执业至今。现任南通市破产管理协会行业指导与培训工作委员会委

员。

自执业以来，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

分行等多家公司提供常年法律服务，各类合同纠纷也多有涉猎，均得到委托人较好的评价。



杨静

专职律师

杨静律师，本所专职律师，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学专业，2003 年进入江苏信阳光律师事

务所执业至今。现任南通市破产管理协会宣传与对外交流委员会委员。

2018 年-2020 年被南通市商务局聘为法律顾问，多次参与处理政府法律事务。该律执业以

来为南通市彩虹义务社、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通中心支行公司、中银消费金融

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事业单位提供常年法律服务，熟悉经济合同纠纷、金融保险、建设工程等法

律事务。



周俊林

专职律师

周俊林律师，法律硕士，本所专职律师，2013 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经济法专业，毕业后

主要代理公司、合同、借款、劳动等民事领域的案件，因担任过公司法务，对公司内部治理、

并购、重组等业务较为熟悉。特点：勤奋踏实、细致谨慎、能吃苦耐劳，上进心和学习能力较

强。法律功底扎实，实践经验丰富，兼顾诉讼和非诉讼业务，口才好，擅长商业谈判，担任多

家公司的法律顾问。



奚旭

专职律师

奚旭律师，本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南通大学，2019 年进入江苏信阳光律师事务所执业至

今。自执业以来，为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通中心支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等多家公司提供常年法律服务，各类合

同纠纷也多有涉猎，均得到委托人较好的评价。



王军

专职律师

王军律师，本科学士，本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南通大学英语专业，2020 年进入江苏信阳光

律师事务所执业至今。自执业以来，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州区支行等多家公司

提供常年法律服务，各类合同纠纷也多有涉猎，均得到委托人较好的评价。


